
一、诉讼逻辑的对象

要阐明诉讼逻辑的概念及其对象，首先需要明确“诉

讼”和“逻辑”这两个概念。

。诉的含义是告诉、诉说、控告、上诉

。讼的含义是争议、争辩是非曲直等

“诉”与“讼”之间是互相矛盾、互相依存，对立统一

的辩证关系。诉讼就是通常说的打官司。诉讼一词的拉丁文

为 ，即活动过程的意思。这是特指与法律有关的活

动。

法律上的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和当事人在其他诉讼参与人

的参加下，为解决案件所进行的活动。在诉讼中司法机关始

终处于主导地位，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积极活动，

其他诉讼参与人也积极地配合。当然诉讼是严格按照法律程

序进行的。

逻辑这一概念来自英文 ，古 ，原希腊称之为

意是指思维、理性、规律等。逻辑这个词，在现代汉语里，已

经是个多义词，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含义。如，毛泽东同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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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

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

⋯ ⋯ 。 这里所讲的“逻辑”是指客观事物的规律。毛泽东同

志在《实践论》中说：“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

这里所说的逻辑是指思的概念，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维

的规律。本书中的逻辑是指研究思维规律、形式和方法的科

学。可见诉讼逻辑是研究诉讼的思维规律、形式和方法的科

学。

诉讼的思维规律主要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

理由律。遵循这些规律是诉讼主体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如

果违反了这些规律，就不能正确认识案件的客观事实，以致

会造成法律适用的错误。诉讼的思维形式就是诉讼过程中的

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各个具体的概念、判断和推

理，尽管其具体内容各异，但其却有共同的形式。如， 法

律是有阶级性的； ）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这两个直言判

断，其具体内容不同，但其形式是一样的。这个共同形式就

是：所有的 都是 。所谓诉讼中的思维方法除运用形式逻辑

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等方法，还有诉讼矛盾运

动中的一些特殊思维方法，如回溯推理、求异思维、因果思

维法等等。

综上所述，诉讼逻辑是研究诉讼的思维规律、形式和方

法的科学。这一科学颇具诉讼特色，是现代各种逻辑的综合

运用。

二、诉讼逻辑的性质

逻辑是一门工具性质的科学，是思维的工具，表述论证

的工具，也是学习研究其他科学的工具。列宁曾经说过：“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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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逻辑学的创始人亚里斯多德就把逻

辑看作是论证科学的工具。诉讼实践更离不开逻辑。因为一

切案件的正确办理，都是在充分占有案件材料和证据的基础

上，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和推理。

诉讼逻辑是基于诉讼实践产生的，它是在诉讼法学与逻

辑学交界处、结合部产生的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

诉讼逻辑是诉讼法学与逻辑学相互渗透、交融的结晶，它

既不是脱离诉讼实践去分析一般的逻辑原理，也不只是运用

一般逻辑方法去认识诉讼中的若干事例，而是把逻辑贯穿于

整个诉讼实践中，即以诉讼实践所涉及的客观逻辑为基础，从

诉讼的矛盾运动中进行逻辑概括，并把逻辑方法贯穿整个诉

讼活动的全过程。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高度的实践性。

第二节诉讼逻辑的研究内容

诉讼是国家行使其统治职能的活动，通过起诉、审判、执

行等诉讼活动，解决案件争讼的矛盾，维护其阶级统治。根

据诉讼要解决的案件性质不同，诉讼分为民事诉讼、行政诉

讼和刑事诉讼，即三大诉讼。本书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基于

刑事诉讼职能较为全面、完整、典型，所以，本书以刑事诉

讼为诉讼逻辑研究的重点，以立案、侦查、起诉、审判、辩

论、执行、法律监督为主线，形成完整的诉讼逻辑链条，这

正是诉讼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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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诉讼逻辑的意义

诉讼实践的每一环节，都与逻辑有不解之缘。诉讼逻辑

就是把逻辑理论应用于诉讼实践过程中。诉讼逻辑既是对诉

讼实践的逻辑抽象，又为诉讼主体提供了思维操作的逻辑程

序和方法。而且它具有严密的科学性、高度的实践性、丰富

的知识性、浓厚的趣味性。它对于增长司法人员的智慧才能、

提高办案质量，增强当事人、诉讼参与人的法律意识，确保

法律的正确适用，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科学认识水平

诉讼逻辑扎根于诉讼实践，集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和诉

讼法学的优点，成为人们认识真理、反驳谬误、克服形而上

学的重要手段。由于诉讼实践中的情况错综复杂，千变万化，

需要一定的辩证思维能力才能加以正确的认识，如刑事诉讼

实践中的罪与非罪界限问题就是如此，司法人员不仅要有较

高的法律专业知识，而且还必须合乎逻辑地去认识、判断，如

果用片面的观点、静止的观点去看问题，不遵循逻辑思维规

律，就会办错案，冤枉无辜，或放纵罪犯。

因此，掌握诉讼逻辑这种思维方法，遵循其思维规律，就

能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科学认识水平。

二、有助于提高司法人员的办案质量、水 平

无论是侦查，还是检察、审判，都是对已经过去的违法

犯罪行为进行认识和判断。在诉讼实践中，首先接触的往往

只是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结果，对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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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诉讼中是难以客观再现的。而只靠司法人员在充分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掌握一定的案件事实材料和证据，运用逻辑

思维工具在思维中再现违法犯罪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原因，

并以有关法律为根据，合乎逻辑地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证

明和反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办案质量，提高司法人员的

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三、有助于加深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认识

诉讼逻辑是法学与逻辑学结合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

集两者的优势，相得益彰。诉讼逻辑就是从诉讼实践中研究

合其思维的科学，既使逻辑在与诉讼实践相结 中获得生机和

活力，又把人们对诉讼领域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提高到严密的

逻辑思维高度来认识，从而使诉讼逻辑得到丰富和发展，也

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认识。人们从根本上认识了社

会主义法的本质，真正懂法，其法制观念加强了，就能更好

地遵守法律，执行法律。这对于减少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提

高人们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自觉性，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②《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版，年 月第 第

页 页。，第

③④《毛泽东 页选集》第 卷第 页，第 卷第

⑤《列宁全集 页。》第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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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案及其逻辑方法

第一节　　　　立案及其逻辑地位

一、立案的概念

概念是逻辑思维的细胞，明确概念是思维的基本要求，只

有概念明确，才能使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而明确概念

就是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立案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

诉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立案就是指司法机关对犯罪事件，或民事、行政案

件，经审查后决定列为诉讼案件予以处理的一种程序。它是

司法机关处理案件的第一道工序。这里已揭示了立案概念的

内涵，反映了诉讼过程中立案的内在的、本质属性。

立案概念的外延就是指立案概念所反映对象的范围、种

类。根据诉讼性质的不同，立案这个概念分为刑事诉讼立案、

民事诉讼立案和行政诉讼立案。三大诉讼中立案的具体过程、

内容、要求有所不同。即有其自己的特点，这就是逻辑学上

的“种差”。刑事诉讼立案，首先要求司法机关（包括公安机

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检举、控

告、自首的材料经程序上和实质上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其次要求犯罪事件属于司法机关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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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立案要求法院接到起诉后，经审

查认为原告与本案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被告明确，有具体的

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本法院管辖。虽然三大诉讼立案

有一定的差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属概念，即诉讼立案，而

且它们的逻辑思维的实质是相同的，具有共同的诉讼意义。基

于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相比，前者更为复杂，逻

辑思维要求更高，如刑事诉讼立案举证责任在司法机关，而

民事、行政诉讼立案本着“不告不理”的原则，而且举证责

任在当事人双方。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侧重于刑事诉讼逻

辑方法。

二、立案的逻辑地位

立案是诉讼逻辑的起点，因为诉讼实践从哪里开始，诉

讼逻辑的起点也应该从哪里开始。

立案是整个诉讼程序的开端，立案程序的正确思维，有

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避免不必要的累讼，确保案件的

及时处理。反之，立案中逻辑思维紊乱， 造成不该立的案件

立了，而该立的不立，导致司法机关及诉讼参加人的一切诉

讼活动丧失意义，造成冤错假案。例如，潘某是浙江省杭州

市某厂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某市粮食局直属粮库设计马

鞍形粮库，在保质保量完成设计之后，收受该市直属粮库劳

务费二千多元。某区检察院认为潘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予

以立案，然后采取收审强制措施。后来发现潘某收取的是合

理报酬，符合国家政策，释放了潘某，可他已被无辜关押达

一百零三天。某区检察院在这起案件的立案中犯了“混淆概

念”的逻辑错误，即混淆了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之便”和

业余兼职谋取合法收入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概念，以致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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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司法机这起错案 关正确认识和对待立案的逻辑方法

十分重要，立案的逻辑思维作为诉讼矛盾的起点，在整个诉

讼程序逻辑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二节　　　　立案的逻辑方法

立案在刑事诉讼中，一般都是司法机关在接到检举、控

告等报案材料后，对报案人进行询问，了解案发的时间、地

点和发现经过，危害后果，以及作案人的特征等，并将这些

文字材料保存起来，然后按照案件管辖范围，进行审查，运

用逻辑进行分析、判断、推理。认为具备立案条件，应制作

立案报告书；如果认为不具备立案条件，则制作不立案决定

书，并将不立案决定的理由通知检举者、控告者。基于诉讼

实践中，立案过程中取得的材料是原始的，这些材料往往是

报案人对某个事实的感觉、看法，以及要求查处事件的要求、

愿望，带有一定的主观性，甚至掺入个人感情。这些最初材

料是否真实可靠，还须司法机关审查判断，经过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的逻辑思维，使立案原始材料真实客观。由于立案材

料是很原始的，其真实性、准确性尚待进一步查证。

基于立案材料的性质，立案的逻辑方法主要是司法机关

对获取的原始材料进行信息处理的方法，以及对立案材料的

分析、判断和推理。

一、信息处理方法

所谓信息处理方法是指通过对信息的输入、 处理、输出

等步骤的分析来揭示事物的性质和规律。在立案中信息处理

方法是指对输入的检举、控告、自首材料进行分析处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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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输出是否立案的决定。立案活动中，信息处理可分为以下

几个步骤：

（一）排除与案件无关信息

司法机关接受的原始材料，如检举、揭发、控告、自首

材料，不一定均与案件有关，也不一定均与违法犯罪事实有

关，往往会出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不属违法犯罪内容，

是与立案无关的信息，应予以排除。尤其是把虚假的材料作

为信息，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即逻辑推理因为前提的虚假，

导致结论的错误。例如，检举者某甲对某乙的违法犯罪行为

极为痛恨，由于受感情因素的影响，检举时，过分夸大了某

乙的罪行。这时，司法人员应认真加以分析、判断，注意排

除检举者的情感因素干扰，准确地进行逻辑思辩，尽可能准

确判断某乙行为的性质、后果，最后决定是否立案。又如，

年 月某日晚，李某报案，称其与妻郭某某外出返回途中发

生车祸，其妻当场死亡，肇事者逃跑。公安机关对李某的报

案未作调查，把感性认识当作理性认识，轻信李某的谎称，确

定这是一起交通事故案。郭某的妹妹怀疑其姐不是车祸致死，

向检察机关控告。检察机关受理了控告，及时勘查现场，未

发现任何车祸痕迹，检查李及其摩托车，未发现李有损伤及

摩托车有损坏的痕迹，而且死者的颈部、口鼻周围有指甲掐

痕，不是车祸致死，从而断定这是一起重大凶杀案。李某作

为重大杀人嫌疑犯被刑事拘留，公安机关对李某进行立案侦

查，在铁证面前李某承认杀妻的罪行。

因此，司法人员要正确处理信息，排除与案件无关的材

料，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分析思考，防止偏听偏信而导

致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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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逻辑证明

立案信息经过过滤后，就需要逻辑证明。逻辑证明是指

用一个或几个已知为真的判断作为充足理由来确定另一判断

的真实性的思维活动。例如，某甲故意杀人，现场有人亲眼

看见，在杀人凶器上留有某甲的指纹，以及某甲案发后的自

首等，这一系列的判断推出某甲故意杀人案件立案的结论，就

是一个逻辑证明。

逻辑证明是由论题、论据和论证方式三部分组成，三者

缺一不可。

论题是其真实性需要加以证明的判断。证明的全过程是

围绕确定论题为真而展开的。如上例中的“某甲故意杀人案

件立案”这一判断，就是需证明的论题。论据是借以证明论

题的真实性的判断。如上例中的“现场有人亲眼看见，杀人

凶器上留有某甲的指纹，某甲案发后自首等 ，就是论据。在

诉讼 已被证实实践中可以作为论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的事实判断（案件事实）。在立案中，对检举者、控告者提供

的事实材料，以及被告人的自首材料，必须经过查证属实。

）科学中的公理、定理、定义或原则等。如，凡作案人必

须有作案时间，这点是不言自明的，无须再加以论证。如果

某甲没有作案时间，则可以排除他为作案人，证明某甲不可

法律能成为案犯。 根据。立案中作为论据之一的法律根

据占据重要地位，它关系到案件能否成立。根据我国《刑事

诉讼法》第 条规定，立案必须是司法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

而且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

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则不予立案。这就是

立案逻辑证明的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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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方式就是论题与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方式，即证明

中的推理形式。如在上例中，其论证方式就是采用了三段论

的推理形式。

逻辑证明有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两种方法。立案中的逻

辑证明也不例外。

直接证明法。它是指用论据直接证明论题的真实性。

例如，证明某人犯抢劫罪，只要指出他的犯罪事实，违反

《刑法》第 条就可以了。这就是直接证明法。又如，某检

察机关对被告人王某受贿案决定立案，直接指出他的受贿犯

罪事实（包括王某受贿数额、造成后果等），以及王某的行为

触犯刑律，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

直接证明的特点是论据和论题的联系是直接的，证明是

从正面进行的。它方式简单，作用明显，在诉讼实践中广泛

运用这种证明方法。

间接证明法。即论题的真实性不是直接由论据推出

的，而是从反论题的假设推出来的。在立案活动中，有时运

用间接证明法来决定立案，会起到更好的效果。例如，某甲

向县公安局报告，某村艾某之妻王某突然死亡，其姐认为死

因可疑，要求公安机关前往验尸检查。县公安局立即派侦查、

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勘验。经尸表检验，死者面色苍白， 尸

斑青紫，未发现一氧化碳中毒症状。特别是与死者同睡一屋

的男孩安然无恙。通过尸体解剖发现：头部皮下无异常，颅

骨无骨折；胸腔积血少许，冠状动脉通畅，未见硬化。勘验

之后，对死者血、尿、胃及胃内溶液进行毒化分析、并进行

了病理切片。根据上述尸体检验和病理切片所见及提取脏器

毒化结果表明：①否定一氧化碳中毒；②未查出明显的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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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原因；③死者体内检见氯丙嗪，但尚未达到致死量；④进

药途径不明，右臂静脉针眼由来不清。根据以上材料，认为

王某不是死于生病，也不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联系右臂静

脉针眼由来及氯丙嗪进药途径不明，县公安局认为死者有被

他杀的可能，决定立案进行侦查。其证明过程如下：

证明论题：死者王某有他杀的可能。

设反论题：王某因病而死，或王某死于一氧化碳中

毒；并假设该反论题为真。

）根据反论题推出与现实相矛盾的推断：如果王某因

病而死，则王某尸体检验应有明显的病变性原因；如果王某

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则尸表有一氧化碳中毒症状，与王某

同睡一室的男孩也会受害。

根据已知的案件事实：王某尸体检验没有明显的病

变性原因；王某尸体表面没有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与王某

同睡一室的男孩也安然无恙。

根据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得出，王某因

病死亡或王某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这个反论题为假。

根据排中律：所以，死者王某有他杀的可能。

二、立案应遵循的思维规律

立案是诉讼程序的第一步，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

法律为准绳的思维原则，严肃认真地审查判断有关信息材料，

并且做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同时也应该遵守逻辑思维规律。遵

守逻辑思维规律是做好立案工作的必要前提。

（一）充足理由律

充足理由律的要求是：在论证过程中，任何一个被确

为真的判断，必须有充足理由。因为“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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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

什么这样而不那样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

为我们所知道的。

所谓充足理由，不仅内容必须真实，而且必须与被确定

为真的判断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即从理由能必然地推出结

论为真。立案的实质是为了控诉、控告，在刑事立案中主要

是为了揭露、证实犯罪，依法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其核

心是要充分阐述立案的理由，只有理由充分，才能保证侦查、

起诉、审判环节的准确性，也只有理由充分才能保证稳准狠

地打击犯罪，做到不枉不纵。充足理由律的逻辑公式是：

真，因为 能推出真，并且

在这个公式中， 代表在论证中所要确定为真的判断

代表理由（论题） ， 能推出 ，是说从理由能必然地推出

判断（论题） 为真。例如，我们要论证“死者是他杀”这

个论题为真，可提出如下理由： 死者致命伤是从背后用

刀刺入，这是自杀做不到的； ）死者遍体鳞伤，不符合自

杀规律； 现场未发现任何凶器，一定是凶手将凶器带走。

这三点理由是真实的，又可从中必然地推出“死者是他杀”这

一判断为真。以上这三点理由就成为论题真实的充足理由。反

之，没有充足理由，论题就不一定真实，而是或然的（论题

可真可假）。例如，在立案中，办案人员断定：某甲是杀人凶

手，因为案发当天，某甲去过现场，而且在凶器上留有某甲

的指纹。这里“某甲是杀人凶手”就不能认为是真实的，因

为“某甲去过现场”、“凶器上留有某甲的指纹”不是它的充

足理由。尽管后一个判断本身是真实的，但是由它不能必然

地推出前一个判断（论题）。因为去现场是行凶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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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充分条件；凶器上留有指纹的人也不一定是凶手（其

他路过的行人也可能因摸过凶器而留下指纹）。

在诉讼活动中，能作为充足理由的有 科学中的公：

理、定义等。即无须证明，其本身为真实的判断。如，作为

）用案犯应有作案的时间，就是不言自明的公理。 经验方

法确定为真的判断。如现场勘查验证所得到的判断。比如办

案人员通过验尸推断死者死亡时间等即如 利用其他此。

判断证明为真的判断。 ）有关国家法律等等。对于办案工

作来说，一个正确的立案决定，应有充足的理由。只有具有

真的事实理由和法律根据并且遵守逻辑规律得出的正确判

断，才能有正确的立案。否则就会犯“理由虚假”或“推不

出”的逻辑错误。导致该立案的不立或不该立案的立了，造

成冤枉无辜或轻纵罪犯的严重错误。在立案中，违反充足理

由律往往有两种情况：

理由虚假。即作出立案决定的理由或是没有根据（包

括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的根据），或是诬告陷害、凭空捏造的

等。例如：

某公安机关接到王某的控告，说是昨天夜里有人入室强

奸其女儿，其女儿认出是邻居张某，办案人员未作细致查证

就轻信这一事实，立即决定立案，并对张某采取强制措施。后

来经查证才知道王某与张某素有结怨，王某为泄愤报复，捏

造了这一虚假的材料。最后，该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释

放张某。

“推不出”。即理由与结论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例如：

在某盗窃案的立案工作中，办案人员根据案发当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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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去过现场；现场留有张某的脚印和指纹，断定张某就是该

盗窃案的嫌疑案犯，然后决定对张某立案侦查。办案员的这

一断定就是犯“推不出”的逻辑错误。因为理由“张某去过

现场，现场有张某的指纹和脚印”与结论“张某是盗窃案

犯”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

（二）遵循同一律

同一律是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必须与其自身保

持同一。即一个概念反映事物某种属性，就反映某种属性；一

个判断断定事物有某种属性，就断定有某种属性，一个判断

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应当严格确定。

同一律的结构 是是： ”。在这个公式中， 既可以

是一 是个概念，也可以是一个判断。“ ”表示在同一思维

过程中每一概念、判断的自身具有同一性。在诉讼活动中，每

一概念、论题都应该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如果在同一思维过

程中，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就会违反同一律，犯了偷换概

念、混淆概念，或偷换论题、转移论题的逻辑错误。例如：

吴某 月为交女友，于 日上年 午，身穿借来的

民警制服，冒充公安警察，找女青年魏某聊天。此后，二人

关系较密切。 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吴将魏带到自己的住处传

达室内，对她说“：我要求跟你发生性关系。”魏说“：别的要

求都行，这个不行。”吴说“：那我就要强迫了！”随即扭魏的

左右胳膊，反剪于背，用两腿夹住魏的两腿，腾出右手解下

魏的皮带，将魏两手捆住，推到床上，问魏：“同意不同意

魏答“不同意”，并坚决要求吴解开捆她的皮带，让她回家。

吴又上前解魏的裤扣，魏掉下眼泪说：“别解裤扣了，快松开

我！”吴见魏掉泪便说“：你别急，你不同意，我哪能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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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即给魏解开皮带，然后就回家去了。此案发后，某公安局

以强奸罪（未遂）对吴某立案侦查。很显然，某公安局把强

奸罪中的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混淆了。犯了“混淆概念”的

逻辑错误。违反同一律。因为：从全案看，当时正值夜晚十

点多钟，被害人双手被捆已失去抵抗能力，周围静寂，没有

其他人出来阻止吴某的犯罪行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吴某完

全有可能完成他预期的犯罪目的。但是，他一听被害人魏某

的哭泣哀求，就马上给他解皮带，停止犯罪，防止了犯罪后

果的发生。据此，我们认为吴某的行为符合“犯罪中止”的

条件，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得逞”的犯罪未遂，截然不同，不应混淆两者的界限。

该案的立案过程中，其思维过程对犯罪事实与定性没有同一。

又如，某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中把王某等三人定为“轮奸

罪”，但在叙述犯罪事实时，并无轮奸事实情节，只说“王某

等三人在同一晚，和一少女乱搞两性关系，共同进行流氓犯

罪活动。”从犯罪事实看应当定为“流氓罪”。这里适用法律

不当，使罪名与犯罪事实没有保持同一。这是违反同一律的

结果。

（三）遵守矛盾律

矛盾律是指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一个判断及其否定不

能同时是真的。即两个互相反对判断和互相矛盾判断不能同

时都是真的，至少有一个是假的。如“合法与非法”，“罪与

非罪”在同一论域中，不能同时为真。

矛盾律的公式是： ”。“ 不非

矛盾律对于论题方面的逻辑要求是，一个论题不能既承

认某个事实，又不承认某个事实，两个相互矛盾的论题（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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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不能同真，必有一假。不能用互相矛盾的思想去反映同

一个对象。如，认定李某实施的行为构成强奸罪，又认定该

行为构成流氓罪。这两个互相反对的论题就不能同真。如果

同时加以肯定，就犯了“自相矛盾”的逻辑错误。

例如：某地曾发现一具无名尸体，经办案人员立案侦查，

认为王某和张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讯问两人，均供认不

讳，于是便认定王某、张某犯故意杀人罪。后经过深入调查，

核实证据，发现两犯供述不一致，矛盾百出。如杀人的动机、

目的不一，作案时间相差很大，以及作案凶器也不一样。后

查明真正的杀人凶手是杨某，因他与死者有仇，为报复而杀

人。可见，在立案侦查中，案件事实材料之间发生矛盾，就

证明这些材料不能同时均为真实，其中必有一部分是虚假的。

如果这样就不能定案，否则就会造成冤枉无辜或放纵罪犯的

严重后果。

（四）遵守排中律

排中律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思

想（判断），其中必有一个是真的，对此不能都加以否定，否

则就会犯模棱两不可的逻辑错误。

排中律的公式是：或者 ，或者非

和非 表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其中必有一真。排

中律也是对矛盾律的进一步说明。对于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

来说，矛盾律要求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真，而排中

律则要求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不能同假。把这两个规律结

合起来，则任何两个矛盾的判断，在同一思维过程只能一真、

一假。

在立案活动中，应严格遵循排中律。尤其在制作立案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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